
五、安養信託專案常見 Q&A 

Q1：誰可以辦理「安養信託」? 

Ans：社員或其親友皆可辦理，實務上大多  

           以 55 歲以上和身心障礙者為主。 

Q2：我想辦理「安養信託」要聯絡誰? 

Ans：請至儲互社詢問，或是直接撥打三信   

           銀行信託部服務專線 04-2236-8528。  

Q3：信託財產會如何運用?利息是誰的? 

Ans：依契約約定，一般建議存放於定期及 

           活期存款，產生的利息仍是社員(受益 

           人)的，也可用於支付信託管理費。 

Q4：信託契約都要安排「信託監察人」嗎? 

Ans：非必要，但建議安排「信託監察人」， 

           因為可於特殊情況(例如臥病)代行使 

           信託指示 。當信託契約終止時，信託 

           監察人責任亦解除。 

Q5：信託管理費如何計算，請舉例？ 

Ans： 

假設信託資產 100 萬，該月管理費為 166 元；

算法：[(100 萬 X0.2%)/12]=166 元 

假設信託資產 50萬，該月管理費為 100元；

算法：[(50 萬 X0.2%)/12]=83元 

因未達最低收費 100元，故以 100元計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Q6：信託資產用完，會如何處理? 

Ans：社員可再存入金額來延續信託契約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，故鼓勵社員養成儲蓄習慣；如未 

           再存入金額，則契約終止。    

Q7：自己做定存和做安養信託有何差別? 

Ans：做信託可防止遭人詐騙，也不用擔   

           心印章或存摺遺失的風險，且由銀  

           行管理存款，利息仍為社員所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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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養信託 
一、介紹 

每個人會因年紀漸增，對處理財務感到

力不從心。年長者雖然已準備好足夠的

退休金，卻不見得可以安心養老，因為

可能面臨親友借貸倒帳、不法集團詐

騙、投資失利等原因而無法安享晚年。 

 

所以，社員可以在還有能力處理財務

時，與三信銀行簽訂信託契約，由三信

銀行按社員的想法管理所託付的金錢，

辦理安養照護給付事宜，例如生活費、

養護及醫療等費用支付，使社員或需要

被照顧的人，日後生活能有所依靠，避

免財產遭親友挪用或被詐騙，確保未來

無憂無慮的晚年生活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二、辦理安養信託方式 

依是否立即動用財產(給付自己的安養費

用)，分為下列兩種： 

(1)馬上啟動–「信守人生」安養信託 
 

由委託人(社員)與三信銀行簽訂信託契約 

，並將金錢移轉予銀行，由銀行立即依照

契約管理運用，將信託財產專款專用在指

定的受益人(社員本人或其關係人)身上。 

 

(2)預約啟動–預約安養信託 
 

預先完成簽約，待約定事項發生時(例如年

滿 75 歲或身體不適時由關心自己的家人

告 知  ) ， 依 約 定 方 式 隨 時 啟 動 。 

未啟動給付安養費用前，不收管理費。 

【只要現在沒有立即需要照顧自己，就可  

    用預約安養信託】 

三、安養信託規劃 

(一) 委託人：社員自己 (或親友)      

受益人：社員自己 (或親友) 

信託監察人(建議約定)：親友/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儲蓄互助社 

(二) 財產管理：採保守穩健管理，如存款 

(三) 信託給付：每月給付固定金額作生活 

                    費，並可約定給付醫療費 

                   、養護費用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(四) 信託期間：至受益人身故或信託財 

                    產用完為止 

(五) 信託資產金額：可隨時增加金錢(或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他(財產權)累積信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託財產 

 

「信託監察人」的功能是什麼? 

(1)避免信託契約被任意變更或終止。 

(2)當社員因意識不清無法表達、有臨時 

     性或緊急安養資金需求時，於信託契 

     約中可約定得由信託監察人代替指示 

     三信銀行辦理付款。 

 

四、社員優惠專案 

項    目 信守人生 預約信託 

簽約費 1,000 元/件 500 元/件 

管理費 
年利率

0.2%(註) 

啟動前， 

免計收； 

啟動後， 

費用同左方 

修約費 500 元/次 500 元/次 

最低存

入金額 

建議 30 萬

元以上為宜 
500 元 

  註：依信託資產以年利率 0.2%計算， 

          每月計收且不得少於 100元。 

    專案優惠期間至 112年 12月 31日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